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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師評鑑輔導要點 
 

中華民國 110年 04月 27日院務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110年 6月 30日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10年 7月 21日校教師評鑑委員會審議通過 

 

一、 社會科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提升教師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之品質，促進教

師專業成長，針對未通過評鑑之教師，建立後續追蹤與輔導機制，協助教師通過評

鑑，依據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十一條及第十六條規定，特訂定銘傳大學社會科學院

教師評鑑輔導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院各級專任、專案教師其評鑑結果未達通過標準者，應依據本要點接受由院系指

派之專人及行政主管進行教師評鑑輔導，以協助於次年再評鑑時，得以順利通過評

鑑。 

三、 評鑑結果未達通過標準者，其具體輔導實施流程如下： 

(一) 教學未通過： 

1. 自評鑑次學期起，受輔導教師應提出教學自我改善計畫，並接受所屬系所、學院

之協助與輔導。 

2. 受輔導教師應邀請教學優良教師擔任輔導教師，以協助教師改善教學品質。 

3. 系所應追蹤受輔導教師之教學改善情形，並定期輔導之。 

4. 受輔導教師應於學期開始三週內提交「自我改善計畫表」（如附表一），每學期期

中考週及學期結束前三週應填具「輔導改善評估表」（如附表二）。系、院期末召

開教師評鑑會議審查，以確認教師改善及輔導情形。輔導改善評估表經系所主管

及院長核章後，送研發處及教務處備查。 

(二) 研究未通過： 

1. 自評鑑次學期起，受輔導教師應提出研究自我改善計畫，並接受所屬系所、學院

之協助與輔導。 

2. 受輔導教師應邀請該系或所屬學院之研究優良教師擔任輔導教師，並積極參與論

文寫作、期刊投稿、發表研討會論文等，以改善研究品質。 

3. 系所應追蹤受輔導教師之研究改善情形，並定期輔導之。 

4. 受輔導教師應於學期開始三週內提交「自我改善計畫表」（如附表一），每學期期

中考週及學期結束前三週應填具「輔導改善評估表」（如附表二）。系、院期末召

開教師評鑑會議審查，以確認教師改善及輔導情形。輔導改善評估表系所主管及

院長核章後，送研發處備查。 

(三) 輔導與服務未通過： 

1. 自評鑑次學期起，受輔導教師應提出輔導與服務自我改善計畫，並接受所屬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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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之協助與輔導。 

2. 受輔導教師應依改善計畫執行各項輔導及服務工作，系所亦應積極協助安排教師

參與系所、學院之相關行政工作、學術及非學術性活動或學生生活及課業輔導工

作。 

3. 系所應追蹤受輔導教師之輔導與服務改善情形，並定期輔導之。 

4. 受輔導教師應於學期開始三週內提交「自我改善計畫表」（如附表一），每學期期

中考週及學期結束前三週應填具「輔導改善評估表」（如附表二）。系、院期末召

開教師評鑑會議審查，以確認教師改善及輔導情形。輔導改善評估表系所主管及

院長核章後，送研發處備查。 

四、 本要點經院教師評鑑會議、院務會議及校教師評鑑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

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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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教師評鑑自我改善評量表 

教師姓名 
 

職級 
 

系(所、中心、室) 
 

學院 
 

未通過評鑑 

受評學年度 

 評鑑未通過

項目 

教學 研究 輔導與服務 

總評 

現況分析 

紀錄期間 年   月  ～   年   月 

自我分析 

(針對評鑑弱項，紀錄過

去三個月之改善進度

(含達成率%)) 

 

系(所、中心、室)提供

之協助與輔導項目 

 

學院提供之協助與輔導

項目 

 

未來改善計畫 

自我改善計畫 

(針對評鑑弱項，提出未

來三個月之具體改善作

法及進程) 

 

需要系(所、中心、室) 

提供之協助與輔導項目 

 

需要學院提供之協助與

輔導項目 

 

教師簽名（受輔導教師） 系(所、中心、室)主管簽章 院長簽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 
※註：該表格應於開學三週內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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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教師評鑑輔導改善評估表 

受輔導教師姓名  輔導教師(小組)  

系(所、中心、室)  學院  

輔導期間 年   月  ～   年   月 

擬改善之目標設定 

擬改善項目：教學  研究  輔導與服務 

說明： 

受輔導教師現況分析 

 

受輔導教師擬採行之具體改

善作為 

 

輔導教師(小組)建議（含具體輔導作為、輔導成效評估(含達成率％)） 

 

系教師評鑑輔導會議建議 

 

院教師評鑑輔導會議建議 

 

受輔導教師 輔導教師(小組) 系所主管簽章 院長簽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 
※註 1：該表格應於學期結束前三週提交 

※註 2：如為「輔導與服務」項目未通過，則輔導教師(小組)欄位由系(所、中心、室)主管簽核。 

※註 3：本表正本由院留存，影本送系所、研發處存參備查。 


